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信诺”、“公司”或者“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经贵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审核通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

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

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

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的规定，遵循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发行人

的会后有关事项给予了持续、必要的关注，并认真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保荐机

构现对发行人自通过发审委审核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经营业绩情况的说明 

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00,866.03 188,374.36 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6.35 -6,031.62 5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823.60 -56,436.86 -21.95%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3,875,805.33 3,715,108.15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4,573.90 1,497,250.25 -0.18% 



（一）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 AMOLED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20 年 1-9 月，发行人

AMOLED 生产线尚处于爬坡阶段，未实现满产，在尚未满产的情况下单位产品

需分摊的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较高，同时发行人相应原材料采购规模有限，不利

于与供应商进行议价，材料采购成本较高，因此发行人 AMOLED 业务毛利率仍

为负值。同时，发行人属于资产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应研发费用及管理

费用等期间费用较高，在尚未实现满产的情况下，发行人期间费用占销售收入的

比例较高。生产线尚未满产情况下出现亏损符合行业惯例。 

综上，发行人 AMOLED 生产线尚未达到满产，AMOLED 业务毛利率仍为

负值，同时期间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较高，相应导致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

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2020 年 1-9 月，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亏损主要系发行人 AMOLED 生产线尚

未达到满产，AMOLED 业务毛利率仍为负值，同时期间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较高所致。发行人已在 2020 年 8 月 10 日公告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以及 2020 年 9 月 8 日公告的《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中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

率为负的原因、毛利率为负对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说明。AMOLED

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生产工艺及技术要求较高，因此 AMOLED 生产线

厂房、设备等前期投入规模较大，同时生产过程中人员工资、水电能源等相对固

定的成本较高，因此在尚未满产的情况下单位产品需分摊的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

较高；同时，在尚未实现满产的情况下，发行人相应原材料采购规模有限，不利

于与供应商进行议价，材料采购成本较高，相应使得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短期

来看仍为负值。但长期来看，受需求扩大以及政策鼓励的影响 AMOLED 行业未

来仍将持续快速发展，且发行人由于品牌、技术、量产经营及客户资源等方面的

优势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行业地位与竞争优势，未来，随着发行人产能的逐步扩

张以及产线的逐步爬坡，发行人盈利能力将得到改善，发行人具备较强的持续经



营能力。 

此外，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尽职调查报告》和《发行

保荐书》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 

“（二）市场风险 

2、市场环境变化的风险 

一方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

技术发展趋势等因素确定的，若项目建成投产后产品市场受到宏观经济波动、新

型显示产业环境变化、汇率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导致公司产

品销售数量、销售价格或利润达不到预期水平，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各类潜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调整压力，全球经济处于景气度下

降和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在此背景下，公司 AMOLED 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的市

场环境将面临巨大的调整，AMOLED 产品需求和价格的变化尚存在不确定性，

整个平板显示产业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经营形势。若市场环境朝着不利方面转

变，将可能导致公司产品销售数量、销售价格或利润达不到预期水平，从而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财务风险 

3、资金筹措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投资额较大，公司除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的资金及以自有资金投入外，剩余部分资金需要通过运用多种融资工具进行筹

措，有可能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资产负债率提高。同时，随着公司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公司的营运资金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如果公司不能根据项目进展和企

业经营进行有效和及时的资金供给匹配，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将受到一定影响。” 

综上，发行人已针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保荐机构已在发审会前对业绩下滑风险做出提示。 



（三）发审会后业绩变动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020 年 1-9 月，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亏损主要系发行人 AMOLED 生产线尚

未达到满产，AMOLED 业务毛利率仍为负值，同时期间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较高所致。发行人分别针对上述影响因素制定了具体应对措施，具体如下： 

1、积极推进一线品牌客户导入，协同终端客户完成产品上市应用，提供具

有竞争力的产品，增强与品牌客户的黏性和客户稳定性；培育潜在战略客户和高

附加值细分市场客户。 

2、持续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战略，重点在柔性显示量产方面实现突

破，确保高端柔性产品、柔性可折叠显示器件产品等新型显示产品顺利推向市场，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3、进一步完善公司自主创新的专利体系建设，加强专利布局，提升公司技

术核心竞争力。 

4、加强与上游厂商的合作，建立可靠稳定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力争降低生

产成本，增加公司竞争力。 

5、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融资降低财务成本，

优化财务结构。 

6、持续精细化成本管理，将资源聚焦核心发展产业；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

储备，持续降本增效。 

综上，针对相应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发行人制定相应应对措施，

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的业绩情况预计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四）业绩变动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第六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

（AMOLED）生产线升级项目 
120.00 35.00 

2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公司债务 15.00 15.00 

合计 135.00 50.00 

第六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升级项目主要

产品为高端曲面屏以及柔性屏产品，目前柔性屏幕及可折叠屏幕需求增加较快，

发行人通过实施该项目可更好满足下游市场的需求，充分导入品牌客户的订单，

巩固并扩大竞争优势，并利用现有厂房和基础设施，发挥规模效应，提升发行人

整体经济效益。 

同时，发行人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15.0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公司债务，有利于发行人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

财务成本和偿债风险。 

综上，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业绩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五）上述事项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条件。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业绩情况不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 

二、会后事项说明 

1、发行人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 “大华审字

[2018]001398 号”、“大华审字[2019]001807 号”及“大华审字[2020]003936 号”审计

报告，审核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2、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没有出现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 AMOLED 生产线尚未达到满产，AMOLED 业务毛利率仍为负值，

同时期间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较高，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的业绩相应出现亏

损。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业绩情况说明详见本承诺函“一、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发行人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公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中披露的关于为参股公

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26 日披露

的《关于为参股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91））已

经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此之外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

尽职调查报告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保荐代表人、

公司律师北京市金杜律所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在发行人通过发审会后至本承诺函

签署日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2020 年 11 月 5 日，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下发的[2020]4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涉及上市公司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审计项目，签字

注册会计师为于建永、段岩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存在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但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办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的签字注

册会计师未参与过相关项目，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上述情形不会影响本次发

行。 



10、发行人报告期内未进行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

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自通过发审委审核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媒体质疑的

报道。 

19、自通过贵会发审委审核通过之日（2020 年 9 月 14 日）至本次发行完成

上市日期间，如发生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后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未发生《关于加

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2002]15 号）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

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中所述的影响发行

人本次发行和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会后事项。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赵润璋               陶  李 

 

 

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